
人工在线吹灰布袋询比采购公告

1.采购条件

本项目已由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决策立项，资金自筹且已落实。采购

人为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现进行询比采购，诚邀有意愿、具备资格条件

的潜在的供应商参加报价。

2.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2.1 项目名称：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人工在线吹灰布袋询比采购

2.2 项目编号：M4101000065000942309

2.3 实施地点：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经济开发区农场路南段

2.4 采购范围：采购内容详见人工在线吹灰布袋询比采购采购明细。

2.5 标段划分：1 个标段

2.6 概算金额：49000 元，本标段报价金额不能超过概算金额，报价超过概

算金额的一律视为作废处理，不足 3 家的流标.

3.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3.1 本次采购要求供应商须具备独立法人资质，合格的营业执照，具有相关

经营范围。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加盖公章后报名时作为附件上传。

3.2 请各报价人在报名时下载本项目采购公告附件《供应商廉洁承诺书》及

授权委托书，并认真填写、签字、盖章，报名时作为附件上传。

3.3 投标人应是合法、正常经营企业，被列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或是系统显示状态）异常经营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录的不得参与本次投标



活动；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失信执行人名

单的企业不得参与本次招标活动。

3.4 投标人之间存在控参股、关联管理关系的，不得同时参与投标，否则相

关投标均为无效。

3.5 为保证合理报价，有意参与的供应商，报名报价前务必与技术人员充分

沟通，确定相关参数要求。

4.采购文件获取时间和方式

4.1 中原招标采购交易平台浏览公告直接报名：供应商可以浏览项目公告后，

使用电子钥匙，点击公告下面的“现在就报名”按钮登陆，直接进入该项目进行

报名，选择注册是填好的联系人，或者手动填写联系人，点击“确认报名”后，

报名成功。

4.2 登陆系统报名：供应商使用电子钥匙直接进入平台系统，点击桌面上的

“我要报名”后，选择页面上需要报名的项目，这里可以根据“项目名称”“项

目编号”和“采购方式”来进行模糊和精准查询小牧。点击项目后面的“报名”，

即进入报名页面进行报名。

4.3 项目报名和报价方法：请登录中原招采网进行网上报名，报名通过后查

看本项目询比清单进行网上报价。

5.报名截止时间、询比时间及报价要求

5.1 报名截止时间：2024 年 3 月 20 日 14:00（北京时间）

5.2 询比报价截止时间：2024 年 3 月 20 日 14:00

5.3 请各报价人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 14:00 前登陆中原采购交易平台上传报

价，逾期作废；因供应商原因导致报价失败的，后果自负。



5.4 报价要求：

5.4.1 材质必须符合要求，供货时提供材质报告、质量合格证明，报价时须

标明厂家/品牌、供货周期，有指定品牌的须按照指定品牌报价。

5.4.2 规格型号仅供参考，具体型号可现场落实，必须保证装机使用，如有

技术不清，请务必和需求部门技术人员联系落实（联系方式见下）。

5.4.3 报名通过后联系项目负责人到现场查看本项目具体实际情况，投标人

可为踏勘目的进入招标人的项目现场，但投标人不得因此使招标人承担有关的责

任和蒙受损失。投标人应承担探勘现场的责任、风险、费用等。由于采购清单中

的规格型号仅供参考，务必踏勘现场保证使用后达到预期效果，并与我公司技术

部门人员沟通后再进行报价。

6.询价规则：

6.1 报价为含税价，含运费、加工费、卸车费，一次报价给予最低价，提供

增值税专用发票。

6.2 本次询比为一次性报价，询比采购取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报价应

认真填写，若报价出现错误，不能更改，按原报价执行。最终以采购人评审结果

为主。

6.3 供应商递交的报价以元为最小报价单位；

6.4 供应商因参加本项目的所有费用，不论结果如何，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5 报价应在规定的询比时间后的 60 天内保持有效，报价有效期不满足要

求的报价将被视为非响应性报价而予以拒绝。

6.6 参加报价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采购人不能支付的；因重大变故，采购

任务取消的。出现上述情况之一的，采购人有权对本项目作废标处理。



6.7 评审：最低价中标。此询比采购项目为一次报价，即由采购人在平台对

报价人通过审核后的首次报价为最终报价，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报价人报价相同

且均为最低，则按注册资本金高低进行推荐。

7.合同主要条款约定

7.1 结算方式及期限：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元整（￥ ），包含货物

的运输供货、税金、安装技术指导等全部费用。

7.2 合同生效后，货品根据甲方需求供货，按期到场。甲方收到货物验收合

格并收到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95%货款，剩余 5%为

质保金。质保期 12 个月。

7.3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7.4 验收标准：验收之日起 12 个月内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由乙方全部负责。

7.5 货物质量要求

乙方所供货物应符合甲方质量参数和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7.6 供货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10 天，应满足采购人需求。

7.7 运输、装卸要求：运送至甲方指定地点。

8.询价地点：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9.联系方式

采购人：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临沂市兰陵县经济开发区农场路南段

联系人：商务 李工 15563632323

技术 索工 17568120285

监督部门：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财务部



监督电话：周女士 0539-5388003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15 日


